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管理办法
上电教〔2024〕142号

根据教育部关于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2012年第34号令）、《高等学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》（2016年第40号令）的文件精神和规定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质量，加强诚信机制建设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查重对象

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（含春季毕业生）。

二、查重基本流程

1.对于不提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品，未经查重检测的情况，一律不得进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环节，不得记录任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总评成绩。

2.应届毕业生应按时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品，由本人直接将电子文档和一份纸质打印文本（两者必须一致），提交给指导教师进行审核批阅。

3.经指导教师审阅并签署同意意见后，由指导教师将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品提交给学院（部）的检测人员。

4.检测人员应统一电子文档命名格式、文本格式等各类要求，按本科生院、学院（部）的统一安排进度，进行统一查重检测工作。

5.检测人员应及时将检测结果总结归纳，报所在学院（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，并按答辩委员会的决议作进一步处理。

三、查重检测结果认定参考标准

1.文字复制比在30%（含）以内的，经学院（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认定达到合格，可进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环节；

2.文字复制比高于30%，低于50%（含）以内，经学院（部）认定为部分抄袭，情节尚不严重，可以给一次机会进行改进修改的，涉及学生需提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整改及进行下一轮检测的相关申请，并经学院（部）审核同意；否则直接取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。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整改原则上应保证两周以上的工作时间，才能进行下一次检测。下一次检测结果达到合格条件，可以参加答辩，但其总评成绩记录最高为“中”（折合百分制成绩最高为70分），并取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优资格；仍然不合格的，取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。

3.文字复制比高于50%以上的，经学院（部）认定为严重抄袭，直接取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。

4.对于因涉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抄袭，包括部分抄袭而需进行修改，以及严重抄袭而被取消答辩资格的学生，将通知学生处，取消该学生的“优秀毕业生”称号。

四、查重申诉和仲裁

对查重检测结果及抄袭认定持有异议的学生或老师，可向所在院（部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提请申诉。各院（部）答辩委员会应及时受理并在一周内反馈仲裁结果。如对学院（部）的仲裁结果持有异议，可进一步向校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由校学术委员会进行仲裁。

五、查重过程中弄虚作假行为处理

1.严禁学生、指导教师干扰查重检测工作的正常独立进行。

2.参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工作的各级管理人员，应恪守职业道德，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，严禁作假行为，如有发生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。

六、各学院（部）应根据本条例结合本部门具体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七、本规定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

（2024年7月制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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